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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Chengdu� Kanghong�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

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36号

特别提示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

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弘药业”、“公司”、“本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

性参与新股交易。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柯尊洪承诺，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公开发售的股份外，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钟建荣、柯潇承诺，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公开发售的股份外，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除鼎晖维森、鼎晖维鑫、天津鼎晖、鼎晖元博和上海鼎青以外全部

４０

位股东承诺：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公开发售

的股份外，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鼎晖维森、鼎晖维鑫、天津鼎晖、鼎晖元博和上海鼎青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柯尊洪、郝晓锋、钟建荣、赵兴平、柯潇、龚文贤、袁思旭、钟建军承诺：在其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柯尊洪、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郝晓锋、钟建荣、赵兴平、柯潇、钟建军承诺：（

１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三十

六个月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２

）若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３

）其不因职务变更、离职原因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二、股价稳定机制

为强化股东、管理层诚信义务，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稳定股价预案的议案》。根据稳定股价预案，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稳定公司股票上市后的股价：

“一、鼓励增持或回购措施

（一）具体条件

公司股票上市后

３

年内，如发生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除外）低于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 （每股净资产

＝

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合计数

÷

最近一期末公司股份

总数，下同）的情形（若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与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不具可比性的，上述收

盘价应做相应调整），则触发控股股东、董事（不含独立董事，下同）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或回购的相关义务。

（二）股价稳定措施的方式及实施顺序

１

、股价稳定措施的方式：（

１

）公司回购股票；（

２

）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

３

）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

持公司股票。

选用前述方式时应考虑：（

１

）不能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２

）不能迫使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履行要约

收购义务。

２

、股价稳定措施的实施顺序如下：

第一选择为公司回购股票，但如公司回购股票将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则第一选择为控股股东增持公

司股票；

第二选择为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在下列情形之一出现时将启动第二选择：（

１

）公司无法实施回购股票或回购股票议

案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且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不会致使公司将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或触发控股股东的要约收购义

务；（

２

）公司虽实施股票回购计划但仍未满足“公司股票连续

３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已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第三选择为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在下列情形之一出现时将启动第三选择：（

１

）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票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股票仍未满足“公司股票连续

３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已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并且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不会致使公司股权分布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或触发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的要约收购义务。

在每一自然年度，公司强制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义务不超过一次。

（三）实施公司回购股票的程序

在达到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将在

１０

日内召开董事会，依法作出实施回购股票的决议，再提交股东

大会批准并履行相应公告程序。

公司将在董事会决议出具之日起

３０

日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实施回购股票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对实施回购股票作出决

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实施回购股票的议案后，公司将依法履行相应的公告、备案及通知债权人等义务。在满足法定条件下

依照决议通过的议案所规定的价格区间、期限实施回购。

除非出现下列情形，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６

个月内回购股票，且回购股票的数量将达到回购前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２％

。

１

、通过实施回购股票，公司股票连续

３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已高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２

、继续实施回购股票将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四）实施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程序

１

、启动程序

（

１

）公司未实施股票回购计划

在达到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情况下，并且在公司无法实施回购股票或回购股票议案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且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不会致使公司股权分布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或触发控股股东的要约收购义务的前提下， 公司控股

股东将在达到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或公司股东大会作出不实施回购股票计划的决议之日起

３０

日内向公司提交增持公

司股票的方案并由公司公告。

（

２

）公司已实施股票回购计划

公司虽实施股票回购计划但仍未满足 “公司股票连续

３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已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之

条件，公司控股股东将在公司股票回购计划实施完毕或终止之日起

３０

日内向公司提交增持公司股票的方案并由公司公告。

２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计划

在履行相应的公告等义务后，控股股东将在满足法定条件下依照方案中所规定的的价格区间、期限实施增持。

公司不得为控股股东实施增持公司股票提供资金支持。

除非出现下列情况，控股股东将在增持方案公告之日起

６

个月内实施增持公司股票计划，且增持股票的数量将达到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２％

：

（

１

）通过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公司股票连续

３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已高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

２

）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

３

）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控股股东需要履行要约收购义务且控股股东未计划实施要约收购。

（五）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程序

在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方案实施完成后，仍未满足“公司股票连续

３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已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之条件，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在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方式实施完毕后

９０

日内增持公司股

票，且用于增持股票的资金不低于其上一年度于公司取得薪酬总额（税后）的

３０％

。

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在达到以下条件之一的情况下终止：

１

、通过增持公司股票，公司股票连续

３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已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２

、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３

、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其需要履行要约收购义务且其未计划实施要约收购。

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执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预案，按照本预

案的规定履行稳定公司股价的义务。

本公司承诺：公司新聘任董事（不含独立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时，将确保该等人员也遵守本预案的规定，并签订相应的

书面承诺函。”

三、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一）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柯尊洪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如下：

１

、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公开发售的股份外，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２

、持续看好公司及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拟长期持有公司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三年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３

、公司股票上市三年锁定期满后实施减持时，将提前

３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二）第一大股东康弘科技

公司第一大股东康弘科技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如下：

１

、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公开发售的股份外，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公司股票上市三年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３

、公司股票上市三年锁定期满后实施减持时，将提前

３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三）公司股东柯潇

公司股东柯潇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如下：

１

、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公开发售的股份外，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２

、公司股票上市三年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３

、公司股票上市三年锁定期满后实施减持时，将提前

３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四）鼎晖维森等

５

家股东

鼎晖维森、鼎晖维鑫、天津鼎晖、鼎晖元博和上海鼎青

５

家股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１０％

股份，其持股及减持意

向如下：

１

、其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

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股份的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２

、在锁定期满后的

１２

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所持发行人股份的

５０％

，在锁定期满后的

２４

个月内将减持所持全部发行人

股份。

３

、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将提前

３

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并予以公告，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鼎晖维森、鼎晖维鑫、天津鼎晖、鼎晖元博和上海鼎青

５

家股东同时承诺：

（

１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将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

原因并向发行人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２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所持发行人股份自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得减持；

（

３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四、有关招股说明书所载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承诺：若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司将依法回购本次发行的全部新股，公司控股股东将购回其本次发行中发售的股份，并督

促公司依法回购本次发行的全部新股。回购（或购回）价格以发行价与违法事实认定之日前三十个交易日的均价孰高者为准。

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及回购（或购回）股份数量相应调整。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将在相关事实被中国

证监会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后三十天内启动回购（或购回）股份措施。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若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其将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认定后三十天内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就其所作出的各项承诺事项，一旦出现未履行该等承诺的情形，其愿意

按照公司制度及监管机构的要求：（

１

）公开就未履行承诺的行为向社会公众道歉；（

２

）接受公开社会监督，证券交易所及相关

监管部门可以督促其及时改正并继续履行其承诺；（

３

）如未履行有关承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保荐机构中银国际承诺：如因保荐机构未能依照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行业准则的要求勤勉尽责地履行法定职

责而导致保荐机构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实际损失的，

保荐机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接受监管机构的处罚，但保荐机构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

外。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发行人会计师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承诺：因其为公司本次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五、承诺主体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就其所作出的各项承诺事项，一旦出现未履行该等承诺的情形，其愿意

按照公司制度及监管机构的要求：（

１

）公开就未履行承诺的行为向社会公众道歉；（

２

）接受公开社会监督，证券交易所及相关

监管部门可以督促其及时改正并继续履行其承诺；（

３

）如未履行有关承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六、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做出的承诺

为避免将来可能与本公司发生的同业竞争，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柯尊洪已向本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作出如下承诺：

“目前，本人及本人控制的除发行人外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本人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期间，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与发行人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钟建荣和柯潇均已向本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作出如下承诺：

“目前，本人及本人控制的除发行人外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本人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期间，不会

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与发行人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做出的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康弘科技、九州汇源、伊尔康科技均已向本公司出具了《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作出如下承诺：

“目前，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本公司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或

间接控制的企业期间， 不会通过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与发行人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

或活动”。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

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修订）》而编制，旨在

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康弘药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１１９８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４

，

５６０

万股。本次发行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

发行股票数量

４

，

５６０

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其中网下配售

４５６

万股，网上发行

４

，

１０４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３．６２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５

］

２９９

号）同意，本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康弘药业”，股票代码“

００２７７３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４

，

５６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已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故与其重复的内容

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３

、股票简称：康弘药业；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７７３

；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４

，

５６０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４

，

５６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均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请参见“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之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所述；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无；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４

，

５６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项目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非交易日顺延）

康弘科技

１４９

，

７５１

，

２３１ ３３．６１％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柯尊洪

１１５

，

５３８

，

３６８ ２５．９３％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柯潇

３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２６％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龚静

１８

，

０８４

，

５８２ ４．０６％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鼎晖维鑫

１４

，

４７４

，

６２２ ３．２５％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鼎晖维森

１０

，

０５８

，

６３３ ２．２６％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天津鼎晖

８

，

２１８

，

６３３ １．８４％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赵兴平

６

，

９１７

，

３５０ １．５５％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

行的股份

钟建军

６

，

０１３

，

１２２ １．３５％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钟建荣

５

，

４２５

，

３７４ １．２２％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鼎晖元博

４

，

０４７

，

９９４ ０．９１％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张志荣

３

，

６９８

，

２９４ ０．８３％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上海鼎青

３

，

２００

，

１１７ ０．７２％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周玉蓉

２

，

７１２

，

６９０ ０．６１％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黄坤玉

１

，

８０８

，

４６２ ０．４１％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何天红

１

，

４４６

，

７７０ ０．３２％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林正发

１

，

３５６

，

３４４ ０．３０％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杨安平

１

，

３５６

，

３４４ ０．３０％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袁思旭

１

，

３５６

，

３４４ ０．３０％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钟建蓉

１

，

３５６

，

３４４ ０．３０％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郝晓锋

１

，

１８８

，

１１８ ０．２７％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申昱

９０４

，

２２８ ０．２０％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詹智勇

８１３

，

８０６ ０．１８％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何晓宇

５４２

，

５３６ ０．１２％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万贵明

３６１

，

６９２ ０．０８％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王利宾

２７１

，

２６６ ０．０６％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陈颖

１８０

，

８４８ ０．０４％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冯源

１８０

，

８４８ ０．０４％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何映梅

１８０

，

８４８ ０．０４％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刘新华

１８０

，

８４８ ０．０４％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彭丽华

１８０

，

８４８ ０．０４％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周亚森

１８０

，

８４８ ０．０４％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龚文贤

１３５

，

６３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袁平

１３５

，

６３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邹鹏

１０８

，

５０６ ０．０２％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陈海燕

９０

，

４２２ ０．０２％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方川江

９０

，

４２２ ０．０２％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郭五一

９０

，

４２２ ０．０２％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兰峰

９０

，

４２２ ０．０２％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李萍

９０

，

４２２ ０．０２％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尹强

９０

，

４２２ ０．０２％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张华

９０

，

４２２ ０．０２％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赵勇

９０

，

４２２ ０．０２％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梁海涛

５４

，

２５３ ０．０１％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叶林

５４

，

２５３ ０．０１％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

网下配售的股份

４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网上发行的股份

４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９．２１％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合计

４４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

行的股份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一）注册名称：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Ｋａｎｇｈｏｎｇ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二）发行前注册资本：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发行后注册资本：

４４

，

５６０

万元

（三）法定代表人：柯尊洪

（四）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３

日

（五）住所和邮政编码：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

３６

号，

６１００３６

（六）董事会秘书：钟建军

（七）电话：

０２８－８７５０２０５５

（八）传真号码：

０２８－８７５１３９５６

（九）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ｋｈ．ｃｏｍ

（十）电子信箱：

ｋｈｄｍ＠ｃｎｋｈ．ｃｏｍ

（十一）主营业务：中成药、化学药及生物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十二）所属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和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发行人的行业划分为

Ｃ２７

类医药制造业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及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持股数量（股） 持股方式

柯尊洪 董事长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１１５

，

５３８

，

３６８

直接持股

郝晓锋 董事、总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１

，

１８８

，

１１８

直接持股

钟建荣 董事、副总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５

，

４２５

，

３７４

直接持股

赵兴平 董事、副总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６

，

９１７

，

３５０

直接持股

柯 潇 董事、副总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３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直接持股

王 霖 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赵泽松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魏建平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高学敏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龚文贤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１３５

，

６３０

直接持股

袁思旭 监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１

，

３５６

，

３４４

直接持股

杨建群 职工监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钟建军 副总裁、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６

，

０１３

，

１２２

直接持股

殷劲群 副总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注：其中柯尊洪、郝晓锋、赵兴平、龚文贤及钟建军通过康弘科技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分别持有康弘科技

８１．００％

、

１．００％

、

５．００％

、

５．００％

和

５．００％

股权，康弘科技直接持有公司

１４９

，

７５１

，

２３１

股股份。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柯尊洪，其直接持有公司

１１５

，

５３８

，

３６８

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９３％

，通过公司第一大股东康弘科

技控制本公司

３３．６１％

股份，合计控制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

５９．５４％

的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

名称

身份证号码 住址

持股数

（股）

直接持股

比例

１

柯尊洪

５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４＊＊＊＊６１１６

成都市武侯区桐梓林北路

１２

号

２９

栋

１

单

元

３

号

１１５

，

５３８

，

３６８ ２５．９３％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柯尊洪、钟建荣夫妇及其子柯潇，除柯尊洪控制本公司

５９．５４％

股份外，钟建荣和柯潇分别直接持有

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２２％

和

８．２６％

股份，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共计控制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６９．０１％

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身份证号码 住址 持股数（股） 直接持股比例

１

柯尊洪

５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４＊＊＊＊６１１６

成都市武侯区桐梓林北路

１２

号

２９

栋

１

单元

３

号

１１５

，

５３８

，

３６８ ２５．９３％

２

柯潇

５１０１０７１９８３＊＊＊＊２１７０

成都市武侯区桐梓林北路

１２

号

２９

栋

１

单元

３

号

３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２６％

３

钟建荣

５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７＊＊＊＊６１２２

成都市武侯区桐梓林北路

１２

号

２９

栋

１

单元

３

号

５

，

４２５

，

３７４ １．２２％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下：

１

、成都伊尔康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伊尔康科技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目前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钟建荣，住所为成都市

武侯区二环路南二段

２９

号，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伊尔康科技最近三年已无实际经营。

２

、成都九州汇源科技有限公司

九州汇源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８

日，目前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柯尊洪，住所为成都市武侯

区玉林南路

１

号，经营范围为电子产品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不含金融、证券、

期货）。九州汇源近三年已无实际经营。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１

康弘科技

１４９

，

７５１

，

２３１ ３３．６１％

２

柯尊洪

１１５

，

５３８

，

３６８ ２５．９３％

３

柯潇

３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２６％

４

龚静

１８

，

０８４

，

５８２ ４．０６％

５

鼎晖维鑫

１４

，

４７４

，

６２２ ３．２５％

６

鼎晖维森

１０

，

０５８

，

６３３ ２．２６％

７

天津鼎晖

８

，

２１８

，

６３３ １．８４％

８

赵兴平

６

，

９１７

，

３５０ １．５５％

９

钟建军

６

，

０１３

，

１２２ １．３５％

１０

钟建荣

５

，

４２５

，

３７４ １．２２％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

４

，

５６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０．２３％

，本次发行公司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其中，网下

配售

４５６

万股，网上发行

４

，

１０４

万股。

二、发行价格

发行人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３．６２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情况为：

１

、

２２．９８

倍（每股收益按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２

、

２０．６３

倍（每股收益按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５６

万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为

８４

，

１６０

万股，认购倍数

１８４．５６

倍。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１０４

万

股，中签率为

０．２３０４２７４４４３％

，认购倍数为

４３３．９８

倍。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２１

，

０７２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７６

，

２４７

，

７３２．４９

元。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 （特殊普通合伙） 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

ＸＹＺＨ／

２０１５ＣＤＡ５００８４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１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费用总额为

４４

，

８２４

，

２６７．５１

元，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元）

承销保荐费用

３４

，

１５８

，

９６０．００

审计费用

５

，

０４８

，

３０１．８４

律师费用

９８４

，

９０５．６７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３

，

６７０

，

０００．００

材料制作费

１７３

，

５００．００

发行手续费

７８８

，

６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４

，

８２４

，

２６７．５１

２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９８

元（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六、募集资金净额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２１

，

０７２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４４

，

８２４

，

２６７．５１

元后，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７６

，

２４７

，

７３２．４９

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人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４．８７

元（根据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中，发行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按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０．５９２６

元（以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为基础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七、财务报告审计截

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中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

公司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生产经营状况正常，预计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将同比增长

２０％

至

４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将同比增加

４０％

至

６０％

。以上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或审阅，具体财

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

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

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２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

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变化等）；

３

、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４

、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５

、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６

、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９

、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１３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卫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２８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３７２４７６

保荐代表人： 俞露、陈为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符合上市条件，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保荐意见如下：

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

意担任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

责任。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5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楼

2015年6月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5年 6月 2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

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

跟风“炒新” ，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

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

阅刊载于巨潮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就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上市作出的重要承诺及说明如下：

一、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伟雄、陈娜娜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2）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

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2015

年 12 月 26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3）如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4）除上述锁定

期外，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 6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 50%。 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二）其他担任公司董事的陈秋明、陈昌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2）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2015 年 12 月 26日）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3）如在上

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4）除前述股票锁定情形外，在

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

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

报离任 6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本

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

履行上述承诺。

（三）深圳昊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山五岳乾元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五岳嘉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嘉兴时代精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4名股东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二、关于招股说明书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一）发行人就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事宜，承诺

如下：

（1）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若投资者在缴纳股票申购款后且股票尚未上市流通前，因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实质影响， 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等有权机关认定后，对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

股，发行人将按照投资者所缴纳股票申购款加算该期间内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对已

缴纳股票申购款的投资者进行退款。 （3）若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流通

后，因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发行

人将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等有权机关认定后，发

行人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回购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加算股票发行后至回购时相关期间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若发行人股

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

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发行人将及时提出股份回购具体方案，并提交董事会、股东大

会讨论。（4）如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发行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

损失。 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等有权机关认定后，

发行人将本着简化程序、积极协商、先行赔付、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原则， 按照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或有权机关认定的赔偿金

额通过与投资者和解、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积极

赔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并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

有效保护。

（二）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伟雄、 陈娜娜就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事宜，承诺如下：

（1）若投资者在缴纳股票申购款后且股票尚未上市流通前，因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

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等有权机关认定后，对于其已公开发售的股份，其将

按照投资者所缴纳股票申购款加算该期间内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对已缴纳股票申

购款的投资者进行退款。同时，其将督促发行人就其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对已

缴纳股票申购款的投资者进行退款。 （2）若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流通

后，因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在该

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等有权机关认定后，其将依法购

回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已公开发售的股份和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 购回

价格不低于发行人股票发行价加算股票发行后至回购时相关期间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实施。 若发行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同时，其

将督促发行人依法回购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发行的全部新股。 （3）如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其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在该等违法事实

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将本着简化程序、积极协商、先行赔

付、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按照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测算

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和解、 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等方式积极赔偿投资者

由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其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事宜，特此承诺如下：

如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在该

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将本着简化程序、积极

协商、先行赔付、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按照投资者直接

遭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和解、 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等方式积

极赔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其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上述承诺。

三、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股票价格低于每股净资产时， 公司将启动股价稳定预案，

预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1、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条件

公司股份发行上市后三年内， 每年首次出现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的情况 （以下简称 “启动条

件” ），则公司应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2、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公司股票价格触发启动条件时，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将按照如下顺序启动稳

定股价措施：首先是公司回购，其次是控股股东增持，最后是董事（独立董事除

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在每一个自然年度，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需强制启动股

价稳定措施的义务仅限一次。

（1）公司回购

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回购股份，应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

办法（试行）》及《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进行股份回购的， 除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外，

其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得低于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30.00%，回

购股份的价格依据市场价确定。

公司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相关事宜作出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持股 5.00%以上的股东承诺就该等回购事宜在股东

大会中投赞成票。

（2）控股股东增持

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之日起连续 1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

于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则公司控股股东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要求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控股股东用于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总额应不低于其所获得的公司上一年度

现金分红资金的 20.00%（税后）。

（3）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控股股东增持股份方案实施完毕之日起连续 10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收盘价

均低于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则在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的公司董

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定的条件和要求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用于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总额应

不低于其上一年度从公司所获薪酬的 20.00%（税后）。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已就遵

守和履行上述预案分别出具了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3、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程序

（1）公司回购

公司董事会应在公司回购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的 5 个交易日内参照公司股

价表现并结合公司经营状况确定回购价格、数量区间、回购方式及期限等，拟定回

购股份方案。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审议通过回购股份相关事宜后及时披露董事会决议、回购

股份方案，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次日启动回购，并应在回购方案

实施完毕后两日内公告公司股份变动报告。

（2）控股股东及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控股股东及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应在增持启动条件触发之

日起 5个交易日内拟定增持计划，明确增持数量、增持方式和期限，并将其增持计

划通知公司。

公司董事会应依法披露上述增持计划。 控股股东及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

级管理人员应在增持计划披露之次日启动增持。

四、本次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1、控股股东陈伟雄、陈娜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发行前，股东陈伟雄、陈娜娜分别持有公司 45.17%、27.99%的股权，其持有、

减持公司股票的意向如下：

其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须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其他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并同时满足下述条

件：（1）减持前提：不存在违反其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的

情况；（2）减持数量：在其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0.00%；（3）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发行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4）减持方式：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及 / 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持；（5）减持期限及公告：其将至

少提前五个交易日将减持计划告知发行人，并配合发行人在减持前 3个交易日予

以公告；减持期限为自公告减持计划之日起六个月。

2、股东陈秋明、陈昌雄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发行前，股东陈秋明、陈昌雄分别持有公司 6.36%的股权，其持有、减持公司

股票的意向如下：

其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须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其他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并同时满足下述条

件：（1）减持前提：不存在违反其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的

情况；（2）减持数量：在其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00%；（3）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发行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4）减持方式：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及 / 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持；（5）减持期限及公告：其将至

少提前五个交易日将减持计划告知发行人，并配合发行人在减持前 3个交易日予

以公告；减持期限为自公告减持计划之日起六个月。

3、五岳嘉源、五岳乾元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发行前，股东五岳嘉源与五岳乾元同受普通合伙人五岳财智控制，分别持有

公司 4.00%、3.00%的股权，五岳乾元、五岳嘉源持有、减持公司股票的意向如下：

在其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相关规定及其他对其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并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形下，

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实现投资收益、发行人股票价格波动等情况减持其所持有

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1）减持前提：不存在违反其在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的情况；（2）减持数量：拟减持的股份不超过其

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00.00%；（3）减持价格：不低于每股净资产（指发行

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的每股净资产）的 120%；（4）减持方式：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及 / 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持；（5）减持期限及公告：

其将至少提前五个交易日将减持计划告知发行人，并配合发行人在减持前 3个交

易日予以公告；减持期限为自公告减持计划之日起六个月。

五、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承诺的约束

措施

1、发行人承诺：将严格履行发行人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所作出的所有

公开承诺事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 如发行人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

的承诺（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并接受如

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1）在指定披露

媒体上作出解释，并向投资者公开道歉；（2）对未履行承诺的行为负有个人责任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视情节轻重调减薪酬、停发薪酬或解除聘任；（3）因

未履行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2、发行人控股股东陈伟雄、陈娜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其

将严格履行就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积极

接受社会监督。 如其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并接受如下约束

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1）在发行人股东大会

及指定披露媒体上作出解释，并向投资者公开道歉；（2）主动申请调减或停发薪

酬；（3）暂不领取公司利润分配中归属于本人的部分；（4）如因未履行承诺事项

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发行人所有；（5）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6）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

诺。

六、其他承诺

（一）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将来产生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伟雄、陈娜娜向发

行人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具体如下：

“1、在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均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

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任何与发行

人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2、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将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

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

投资任何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

企业。

3、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将不与发行人当时的业务相竞争；若与发行人当时的业务

产生竞争，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将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同业竞争，该等措施包

括但不限于：停止经营相竞争的业务、将相竞争的业务以经审计净资产作价转让

给发行人、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4、在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期间，本承诺函为有效之

承诺。 如上述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本人将向发行人赔偿一切直接

和间接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二）承担员工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可能补缴的承诺

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陈伟雄、陈娜娜承诺如下：

如发行人因未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而遭受任何处罚、损失，或应有关部门要求为员工补缴

上述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愿承担该等处罚、损失及相应的责任。

七、证券服务机构关于本次发行申请文件的承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如国信证券在本次发行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

导致国信证券所制作、 出具的文件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并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的，在该等

违法事实被认定后，国信证券将本着积极协商、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原则，自行并督促发行人及其他过错方一并对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测

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和解、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

基金等方式进行赔偿。 国信证券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勤勉尽责地开展业务，维护投

资者合法权益，并对此承担责任。

信达律师事务所承诺：信达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若因信达未能依照法律法规及行业准则的要求勤勉尽责，存在过错致使

信达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信达将依生效的司法判决或仲裁赔偿投资者损失。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承诺：如因立信的过错，证明立信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立信将依法与发行人及其他中介机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如无特殊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说明书中的释义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

引》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194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 2,

62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其中网下配售 262.20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2,359.80 万股，发行价格为

23.29元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

通知》（深证上[2015]300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柏堡龙” ，股票代码“002776”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的 2,

622万股股票将于 2015年 6月 26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www.cninfo.com.cn）查询，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

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5年 6月 26日

3、股票简称：柏堡龙

4、股票代码：002776

5、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488万股

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2,622万股，不涉及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其

持有的股份。

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

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

不得转让。

8、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的相关内容。

9、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除上述 7、8 外，本次上市股份无其他锁定

安排。

10、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的 2,622 万股

新增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1、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项目 股东 持股数量（万股）

占发行后股

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非交易

日顺延）

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发行的股

份

陈伟雄 3, 553.00 33.88% 2018年 6月 26日

陈娜娜 2, 202.00 20.99% 2018年 6月 26日

陈秋明 500.00 4.77% 2018年 6月 26日

陈昌雄 500.00 4.77% 2018年 6月 26日

五岳嘉源 315.00 3.00% 2016年 6月 26日

嘉兴时代 315.00 3.00% 2016年 6月 26日

深圳昊嘉 245.00 2.33% 2016年 6月 26日

五岳乾元 236.00 2.25% 2016年 6月 26日

小计 7, 866 75.00% -

首次公开发行

的股份

网下配售的股份 262.20 2.50% 2015年 6月 26日

网上发行的股份 2, 359.80 22.50% 2015年 6月 26日

小计 2, 622 25.00% -

合 计 10, 488 100.00% -

12、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3、上市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GUANGDONG�BOBAOLON�CO.,LTD.

2、注册资本：7,866万元（发行前）；10,488万元（发行后）

3、法定代表人：陈伟雄

4、成立日期：2006年 11月 29日

5、股份公司设立日期：2009年 4月 9日

6、公司住所：普宁市流沙东街道新坛村新美路南侧大德北路西

6、邮政编码：515300

7、董事会秘书：江伟荣

8、电话号码：0663-2769999

传真号码：0663-2678887

9、发行人电子信箱：bobaolon@163.com

10、公司网址：www.bobaolon.net

11、经营范围：服装设计、研发；服装面料的技术开发；服装设计人才培训；生

产、销售：各式服装及配件；销售：纺织品；参与实业投资；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

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12、主营业务：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服装设计，同时根据客户要求对公司设计款

式提供配套组织生产服务的专业设计企业。

13、所属行业：专业技术服务业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起始日期

持有公司股数

（万股）

持有方式

合计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比例

陈伟雄 董事长

2015年 3月 25日

- 2018年 3月 25日

3, 553.00 直接持股 33.88%

陈娜娜

副董事长、 总经

理

2015年 3月 25日

- 2018年 3月 25日

2, 202.00 直接持股 20.99%

陈秋明 董事

2015年 3月 25日

- 2018年 3月 25日

500.00 直接持股 4.77%

陈昌雄 董事

2015年 3月 25日

- 2018年 3月 25日

500.00 直接持股 4.77%

李华明 董事

2015年 3月 25日

- 2018年 3月 25日

- - -

黄莉菲 董事、副总经理

2015年 3月 25日

- 2018年 3月 25日

- - -

师彦芳 独立董事

2015年 3月 25日

- 2018年 3月 25日

- - -

贝继伟 独立董事

2015年 3月 25日

- 2018年 3月 25日

- - -

肖建军 独立董事

2015年 3月 25日

- 2018年 3月 25日

- - -

胡秋 监事会主席

2015年 3月 25日

- 2018年 3月 25日

注 1 - -

方莉萍 监事

2015年 3月 25日

- 2018年 3月 25日

- - -

杨翠华 职工监事

2015年 3月 25日

- 2018年 3月 25日

- - -

江伟荣

副总经理、 董事

会秘书

2015年 3月 25日

- 2018年 3月 25日

- - -

王琦 财务总监

2015年 3月 25日

- 2018年 3月 25日

- - -

注 1：发行人监事胡秋持有深圳市瀚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54%的股权，深

圳市瀚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时代伯乐 94.00%的股权， 时代伯乐持有嘉兴时

代 1.79%的股权且为其普通合伙人，嘉兴时代持有发行人 4.00%的股权。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陈伟雄、陈娜娜夫妇。 本次发行前，二人分别持

有公司 3,553.00万股和 2,202.00万股，持股比例分别为 45.17%和 27.99%，合计

持有公司 73.16%的股份。

陈伟雄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 1978年。 2006年 11月至

2009年 4月曾任柏堡龙有限执行董事、 经理；2009年 4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兼

艺术总监。 2011年 12月至 2013年 12月曾任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客座教授；

2011 年至今任普宁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2013 年 12 月至今任普宁服装协会常

务副会长；2013年 12 月至今任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副会长；2012 年 5 月至

今任中国设计师协会会员。 2013年 8 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纺织职工思

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授予其“2013中国纺织品牌文化建设杰出人物”称号；2014年

8月，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广东省服装设计师协会授予其“广东十佳服装设

计师”称号。

陈娜娜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 1979年。 2006年 11月至

2009年 4月任柏堡龙有限监事，2009年 4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2011

年至今任揭阳市第五届人大代表。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外投资的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伟雄、陈娜娜除控制本公司外，没有控制其他企业。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43,419户，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

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陈伟雄 3, 553.00 33.88%

2 陈娜娜 2, 202.00 20.99%

3 陈秋明 500.00 4.77%

4 陈昌雄 500.00 4.77%

5 五岳嘉源 315.00 3.00%

6 嘉兴时代 315.00 3.00%

7 深圳昊嘉 245.00 2.33%

8 五岳乾元 236.00 2.25%

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6.70 0.16%

1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3.90 0.13%

合计 7, 896.60 75.28%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数量为 2,622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其中，网下配售数

量为 262.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定价发行数量为 2,359.8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2、发行价格为：23.29元，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17.23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4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2）22.98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4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3、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发行的股票为 262.20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10%，有

效申购数量为 217,140 万股， 有效申购的中签率为 0.120752%， 认购倍数为

828.15倍，有效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为 145家。 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 2,359.80

万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0.6034874300%，超额认购倍数为 166倍。 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及网下配售均不存在余股。

4、募集资金总额：610,663,800.00元。

5、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48,923,764.60元，具体明细如下：

费用名称 金额（元）

承销及保荐费 39, 639, 828.00

审计及验资费 4, 449, 056.60

信息披露费 2, 698, 113.21

律师费 1, 401, 886.79

上市初费及其它 350, 000.00

登记费 104, 880.00

印花税 280, 000.00

合 计 48, 923, 764.60

6、募集资金净额：561,740,035.40元。

7、发行后每股净资产：9.22 元（按照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权益加上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8、发行人每股收益：1.01元 /股（按照 2014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报告期内 2012 年、2013年及 2014 年的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5]第 310076号）；公司 2015 年 3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及 2015 年 1-3月的

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未经审计，但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并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310456号”《审阅报告》。 上述财务数据及相关

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 和“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

析”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根据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的实际经营情况，假定本上市公告书出具之

日至 2015年末公司所处的经济环境、行业状况、遵循的政策法规等内外部环境及

经营条件无重大变动。 结合公司 1-3 月实际经营情况及对市场预测， 公司预计

2015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为 10%-20%之间。 上述业绩变动

的预测只是公司的初步预测。 若实际经营情况与公司初步预测发生较大变化，公

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披露，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上

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于 2015年 6月 10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意向书至

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1、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

状况正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及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料

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变化

等）；

3、本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发行人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发行人资金未被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

5、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如

住所： 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

联系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

电话： 0755－82130833

传真： 0755－82133415

保荐代表人： 邵立忠、吴九飞

项目协办人： 曾令庄

项目组其他成员： 陈夏楠、张炜、郑琨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上市保荐机构的

推荐意见如下：

国信证券认为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国信

证券愿意推荐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

担相关保荐责任。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24

日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住所：普宁市流沙东街道新坛村新美路南侧大德北路西）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

层）


